學產基金補助學校辦理 104 年度工讀服務計劃申請表（本表需上傳）
申請學校全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(免填)
	郵遞區號


： 　 　 　 　 　 地址：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性質分類勾選欄:

□（一）社區教育服務。




□（二）職能專長之教導。
□（三）鄉土文化保存及推廣服務。

□（四）自然生態保育宣導及教育服務。
□（五）育幼、養老、教養機構服務。

□（六）協助推展學產基金業務。
隊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服務目的
	

	辦理工讀服務之具體計畫
	工讀服務地點
	

	
	預估參加活動接受服務人數
	

	
	工讀服務內容
	

	
	工讀服務時間 (每日工讀需工作滿8小時，不包括訓練、休息、通車、準備、賦歸)
	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年   月   日止。
共    週，    天。

	
	接受服務對象之溝通、協調經過摘要
	

	工讀學生資格條件
(活動後需上傳學生名冊並提供身份證明)
	□弱勢學生*
□低收入戶家庭    □中低收入戶家庭     □家境清寒家庭
□身心障礙學生    □原住民學生         □新住民家庭
以學校為單位組隊方式辦理，團隊之弱勢學生人數應逾百分之五十；
□是否有一般學生


	組隊名額：     人
	帶隊輔導老師：  人、工讀學生：  人(男:  人,女:  人)(必填)

	預計被服務人數:         人(男:         人,女:        人)(必填)

	辦理工讀講習計劃
	(一)時間：
(二)地點：
(三)主講人與主講內容：

	其他特殊規劃說明
	

	是否曾申請本項工讀補助？工讀地點辦理績效如何？
	□否。
□是。曾於   年度辦理。  地點：

	備註：請另附活動企劃書檔案。【不同梯隊請分開填報】

	本欄位11項資料請詳填，否則將不予補助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或職員)姓名:
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或職員)職稱:
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或職員)電話:
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或職員)手機:
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或職員)傳真號碼:

申請學校聯絡人(須學校正式教師或職員)EMAIL:
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老師姓名:
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老師職稱:
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老師電話:
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老師手機:

申請學校工讀服務工作帶隊老師EMAIL:


※本申請表與網路申請填寫資料需相符，並需上傳（請以英文或數字檔名存檔）
1

